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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设立分公司并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 

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概述 

1、为拓展公司海外回收渠道，同时，鉴于福建省物资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《关

于与贵司合作拓展海外原料采购市场的函》（闽物集[2014]9号），同意与公司合作

拓展海外原料采购市场。公司在福建设立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福建

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福建分公司”），近日，福建分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，并取得了

福清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的《营业执照》。 

 2、根据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本次公司设立福

建分公司不需要提交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 3、本次公司设立福建分公司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

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。 

二、分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分公司名称：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 

2、营业场所：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江阴工业集中区建港路旁三层标准厂房 A3

号标准厂房二层 

3、负责人：彭本超 

4、经营范围：一般经营项目：受隶属企业委托从事相关经营业务（以上经营范

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，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） 

三、设立分公司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

公司本次设立福建分公司是为了拓展废五金等原料的海外采购市场。福建分公

司将积极开展与福建省物资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和福建华闽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的

合作，充分利用这两家公司的渠道、配额及国内港口优势，拓展海外原料采购市场，

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。 

目前，公司及福建分公司尚未与福建省物资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和福建华闽

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签订相关的合作意向，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相关进展，

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该事项还具有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 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Ο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

 

 

备查文件： 

1、《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营业执照》 

2、《关于与贵司合作拓展海外原料采购市场的函》（闽物集[2014]9号） 

 




